
抽采泵站管道抑爆装置配件一批代储代销招标技术要求
1、 项目简介

依据GB40881-2021《煤矿低浓度瓦斯管道输送安全保障系统设计规范》要求：瓦斯抽采泵站前端负压抽采管路和后端正压抽采管路需安装抑爆能装置，排空管顶部距出气口小于5m处增装火焰传感器，从而保障抽采管道内瓦斯运输安全，促进瓦斯利用。目前我矿罗庄瓦斯抽采泵站正负压侧、排空管需要安装抑爆装置和配套火焰传感器以及其配套分站、信号传输装置等配套设施。

2、 货物名称及供货范围

1.货物名称：抽采泵站管道抑爆装置配件一批。

2.管道抑爆装置配件一批主要构成部件：瓦斯管道输送自动喷粉抑爆装置控制器、矿用本安型火焰传感器、矿用本安型压力传感器、矿用本安型声光报警器、矿用管道七氟丙烷抑爆器、矿用隔爆兼本安型直流电源。
3.参数要求

（1）抽采泵站管道抑爆装置及各主要部件必须提供有效期内的煤安证、防爆证、3C认证及国家检测中心检验报告；

（2）火焰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声光报警器必须为304不锈钢材质，提供国家检测中心检验报告予以证明；

4.使用条件

（1）环境温度：-20℃～50℃；

（2）相对湿度：≤98%（+25℃）；

（3）大气压力：80KPa～106KPa；

（4）适用于瓦斯或煤尘爆炸危险的煤矿瓦斯输送管道。

3、 技术标准

1.《煤矿安全规程》（2022版）

2.《煤矿瓦斯抽采工程设计规范》（GB50471-2018）

3.《煤矿低浓度瓦斯管道输送安全保障系统设计规范》（GB40881-2021）

4.《瓦斯管道输送自动喷粉抑爆装置技术条件》（AQ1079-2009）

5.GB3836.1-2010爆炸性环境第1部分：设备通用要求

6.GB3836.4-2010爆炸性环境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7.符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有关要求。

8.符合《河南省煤矿瓦斯防治管理办法》有关要求。

9.《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通用要求》标准号：GB3836.1—2010。

10.《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本质安全型电路和电气设备要求》标准号：GB3836.4—2010。

11.符合《河南省煤矿防爆电气性能检查细则》。
12.符合《煤矿矿井机电设备完好标准》的要求。

13.主要设备必须有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和“MA”标识牌，防爆电气产品必须提供3C强制认证证书，符合现行国家、行业的其它有关标准。

4、 单套抽采泵站抑爆装置供货范围明细表
	主要配件名称
	型号
	预估数量
	备注

	瓦斯管道输送自动
喷粉抑爆装置控制器
	ZYBG-12K
	1台
	不锈钢外壳
响应时间不大于1ms
*有灰尘探测功能
必须具有RS485物理接口，能实现智慧矿山
*具有压力传感器接口

	矿用本安型
火焰传感器
	GHHZ5
	1台
	必须为不锈钢外壳（安装于瓦斯输送管道内，不锈钢外壳保护设备不易受潮受污染）
响应时间不大于1ms

	  矿用本安型压力传感器
	GPD1
	1台
	必须为不锈钢外壳（安装于瓦斯输送管道内，不锈钢外壳保护设备不易受潮受污染）

	矿用本安型
声光报警器
	KXB18
	1台
	不锈钢外壳

	矿用管道
七氟丙烷抑爆器
	ZYBQG-14Y
	2台
	储压式
灭火介质必须为液态七氟丙烷（七氟丙烷无需每年更换，一旦喷撒不会对泵体造成损害），灭火剂用量：14kg

提供有效期内的七氟丙烷抑爆器煤安证

	矿用隔爆兼
本安型直流电源
	KDY660/12B
	1台
	电压输入等级：127/380/660V
隔爆兼本质安全型，具有后备电源


1. 瓦斯管道输送自动喷粉抑爆装置控制器
（1）控制器：响应时间≤1ms。

（2）显示功能：控制器上有电源状态指示灯、传感器状态指示灯、抑爆器状态指示灯、积尘检测指示灯、启动显示指示灯。

（3）具有传感器视窗污染检测功能，当任一传感器玻璃视窗积尘时，控制器相应的传感器污染指示灯常亮；当传感器玻璃视窗干净无污染时，相应的污染监控指示灯灭。

（4）控制器具备RS485物理接口，能够实现智慧矿山。

（5）外壳材质选用304不锈钢，需要厂家提供国家检测中心检验报告证明外壳材质。

（6）防爆类型：要求为矿用本质安全型，防爆标志为ExiaIMa。
2.矿用本安型火焰传感器

（1）工作电压：9～16V.DC，工作电流：≤60mA。

（2）火焰传感器：响应时间≤1ms。

（3）火焰传感器必须为304不锈钢或以上等级的材质（需要厂家提供国家检测中心检验报告证明外壳材质）；火焰传感器安装于排空管或瓦斯输送管道中，长期处于高湿潮湿的恶劣环境中，一般碳钢易被腐蚀影响寿命及稳定性，一旦清理或更换，不仅需要向上级安监部门申请停泵，还需要采用吊装设备进行操作，影响生产和安全。

（4）火焰传感器应选用红紫外探测技术。

（5）防爆类型：要求为矿用本质安全型，防爆标志为ExiaIMa。

3.矿用本安型压力传感器

（1）额定工作电压：18V.DC，工作电压范围：（10～24）V.DC；工作电流：≤100mA。

（2）测量范围：（0～1）Mpa，显示分辨率：0.001Mpa；基本误差：不超过±0.02MPa。

（3）压力传感器材质必须为304不锈钢或以上等级的材质（需要厂家提供国家检测中心检验报告证明外壳材质）；压力传感器安装于管道中，长期处于高湿潮湿的恶劣环境中，一般碳钢易被腐蚀影响寿命及稳定性，一旦清理或更换，不仅需要向上级安监部门申请停泵，还需要采用吊装设备进行操作，影响生产和安全。

（4）输出信号：1路电流信号：（5±0.5）mA（传感器报警状态）/（1±0.1）mA（传感器不报警状态）。

（5）传输性能：①1路TTL串口通信；②波特率：4800bps；③信号制式：高电平≥3V，低电平≤0.5V；④最大传输距离：100m。

（6）功能：①能在测量范围内设置报警点，当测量值达到报警设定值时，传感器报警；②报警声级强度：≥80dB(A)；③报警光信号在黑暗20m远处清晰可见。

（7）防爆类型：要求为矿用本质安全型，防爆标志为ExiaIMa。

4.矿用本安型声光报警器

（1）额定工作电压：18V.DC，工作电压范围：（12～24）V.DC；工作电流：≤50mA。

（2）功能：①能在测量范围内设置报警点，当测量值达到报警设定值时，传感器报警；②报警声级强度：≥80dB(A)；③报警光信号在黑暗20m远处清晰可见。

（3）防爆类型：要求为矿用本质安全型，防爆标志为ExiaIMa。

5. 矿用管道七氟丙烷抑爆器
（1）触发电流：≥600mA。
（2）喷撒滞后时间：≤15ms。

（3）喷撒效率：≥99％。

（4）喷撒持续时间：＞1000ms。

（5）启动电阻：0.85～2Ω。

（6）灭火介质：CO2（液态）或七氟丙烷，优选七氟丙烷;灭火剂用量：不少于14±0.5Kg。

（7）加压气体：氮气。

（8）存储压力：6～10Mpa。

（9）漏气检测：瓶压值＜3Mpa，输出断路信号给控制器。

6.矿用隔爆兼本安型直流电源

（1）输入电压：380V AC，50HZ

（2）具有输入、输出电源指示功能，具有限流、限压和短路保护功能，故障撤消后宜自动恢复；

（3）具有备用电池指示功能，备用电池采用浮充电方式，并具有防过充、过放功能，备用电源工作时间：≥2小时，转换时间：≤1s。

（4）防爆类型：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防爆标志：Exd[iaMa]IMb

五、设计、生产、制造、安装、检验检测所需资质文件

1.出厂时提供有效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出厂试验报告、煤安标志证、防爆合格证纸质版四份、电子版一份。

2.产品生产制造必须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和行业技术标准执行，应符合本技术要求规定的技术要求和买方的要求。

3.涉及煤安标志的设备及零部件必须有“MA”标志和“MA”标志使用证书、防爆合格证书和防爆标志（电动机），符合国家煤安标志产品的相关要求。

六、服务及质保要求

1.设备在厂家进行组装时，及时通知矿方派技术人员到厂家进行技术培训。

2.设备到矿后，厂家派工程技术人员到矿技术服务，免费进行技术培训、指导组装、调试以及试生产的技术服务，解决与产品相关的所有技术问题。

3.设备试运行期间厂家服务人员在矿方驻矿指导调试。

4.设备易损件正常使用周期应在6个月以上。

5.出卖人应向使用人提供终身技术服务，包括免费现场指导安装、调试和培训设备操作、维修人员，出卖方必须在8小时内响应技术服务。如因产品质量问题或交货拖延、选型设计不合理或技术性能达不到要求，影响使用人生产或造成事故，责任损失由出卖人承担，使用人有权拒付设备款。

6.出卖人是售后服务现场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主体，对所提供的设备和售后工作在安全、质量上全面负责，要按有关规定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在售后服务范围内发生的安全问题给买受人带来连带责任的，由出卖人负责并承担相关费用。

7.出卖人应依法为售后服务人员办理工伤社会保险，为售后服务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足额缴纳保险费用；如出卖人没有依法为售后服务人员购买工伤社会保险，则出现事故后责任由出卖人全部承担。

8.出卖人保证现场有技术人员组成的服务团队，负责指导设备的安装和调试、测试、售后服务等工作，费用含在总报价内。整机和配件供应及时，技术服务迅速、彻底，处理问题不遗留隐患。

9.整机质保期为设备投用后一年或货到现场12个月，以先到为准，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厂家免费提供更换配件等费用，设备修好后质保期顺延一年。

10.设备在使用期内，厂家必须保证及时供应产品的维修配件和备件。

11.设备发生故障时，售后服务人员8小时内到矿，所需配件要及时到矿（常用件12小时内到矿，大型件24小时内到矿）。

七、运输及包装要求

1.产品单独出厂时应在产品明显部位固定标牌，其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型号、主要技术参数、制造厂家名称、出厂日期等信息。

2.产品试验合格后所有外露油口应用塑料或金属油塞封口，禁用纸张、棉纱、木塞等杂物封口。

3.包装应具有防潮能力，结实可靠，防止损坏、变形以及面漆擦伤。

4.单独包装的零散件、部件等应有标签，标签应清楚、正确、持久、耐用，并与图样相适应。

5.运输、卸车费用由供方负责。

   八、结算方式
付款方式：无预付款，货物送到甲方指定地点验收合格，乙方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13%），甲方挂账后，分期支付至合同总价款的90%，剩余合同总价款的10%作为质量保证金，满一年且无质量问题后，分期无息退还。
九、其他要求

1.本技术要求中已明确指定品牌、限定型号的设备、元件或部件仅作为推荐参考，出卖人可选用功能和性能均不低于推荐设备、元件或部件的产品。

2.本技术要求中提出的要求说明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出卖人应提供符合本规格书要求和国家、行业标准的优质产品。本技术要求中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出卖人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3.所投标产品须具备使用说明书、安装总图、配件图册、设备标识牌。

4.所投标产品须具备有效的煤安标志证书、防爆合格证、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

5.所投标产品关键部位必须进行探伤并出具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探伤报告等关键参数检测报告。

6.提供操作维护说明书4套，纸质版4套，电子版1套。

7.发货时装箱配带的资料：质量检验合格证、出厂试验报告、防爆合格证、煤安标志证和交货明细，纸质版4套，电子版1套。

8.结构合理，稳设牢固，投入使用后，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如果发生事故，所有损失由供应商全部负责。

9.供应商必须在投标文件和技术协议中列出设备所有配件的价格明细，保证配件的正常供应，供货后三年内按照不高于零配件价目明细表标明的价格供应零配件。当零配件市场价格低于价目表标明的价格时，按照市场价格供应。

10.随机配易损件不少于设备购置金额的5%。由使用方根据零配件价目表选定。

11.配套设备必须满足不属于最近三年的即将淘汰设备或淘汰设备。

12.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免费更换。

13.合同签订30日历天内到货，送货地址为：焦作市马村区中马村矿。



